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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于 2024年 6月

28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以及《上海华虹计通

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上海华虹计通智能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

的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通知等公告文件进行了充分核查和验证，并出席见

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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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召集程序

2024年 6月 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4年 6月 28日召开公司 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7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提

供网络投票）》（公告编号：2024-011），（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载

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出

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14:30在上海市锦绣东路2777弄9

号5楼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伟芳女士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15:00-2024年6月28日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

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4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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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2,631,7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747%，

其中：

1.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的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验，确认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105,77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1340%。

2.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在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525,9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407%。

3. 参与投票（现场表决或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计3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930,7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59%。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公司相关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本

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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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议《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2023年度董事长薪酬实施方案及2024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10、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经查验，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

股东大会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内容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

加新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上述议案进

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由会议主持人

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

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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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的所列明的议案进行

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1、2023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表决总数 47,502,822 90.2551 4,923,435 9.3545 205,500 0.3904

中小股东 3,801,789 42.5698 4,923,435 55.1292 205,500 2.3010

2、2023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表决总数 48,123,322 91.4340 4,302,935 8.1755 205,500 0.3904

中小股东 4,422,289 49.5177 4,302,935 48.1813 205,500 2.3010

3、2023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表决总数 48,123,322 91.4340 4,302,935 8.1755 205,500 0.3904

中小股东 4,422,289 49.5177 4,302,935 48.1813 205,500 2.3010

4、2023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

表决总数 47,934,522 91.0753 4,491,735 8.5343 205,500 0.3904

中小股东 4,233,489 47.4036 4,491,735 50.2953 205,500 2.3010

5、关于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表决总数 48,302,289 91.7740 4,123,968 7.8355 205,500 0.3904

中小股东 4,601,256 51.5216 4,123,968 46.1773 205,500 2.3010

6、公司202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总数 47,469,978 90.1927 4,956,279 9.4169 205,500 0.3904

中小股东 3,768,945 42.2020 4,956,279 55.4969 205,500 2.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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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7、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总数 48,195,522 91.5712 4,230,735 8.0384 205,500 0.3904

中小股东 4,494,489 50.3261 4,230,735 47.3728 205,500 2.3010

8、关于2023年度

董事长薪酬实施

方案及 2024年度

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总数 45,445,720 86.6418 6,801,178 12.9664 205,500 0.3918

中小股东 1,924,046 21.5441 6,801,178 76.1548 205,500 2.3010

9、关于公司未弥

补亏损达到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

一的议案

表决总数 46,988,079 89.2770 5,438,178 10.3325 205,500 0.3904

中小股东 3,287,046 36.8060 5,438,178 60.8929 205,500 2.3010

10、关于补选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总数 47,286,223 89.8435 5,140,034 9.7660 205,500 0.3904

中小股东 3,585,190 40.1444 5,140,034 57.5545 205,500 2.3010

11、关于补选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非

职工监事的议案

表决总数 47,214,023 89.7063 5,212,234 9.9032 205,500 0.3904

中小股东 3,512,990 39.3360 5,212,234 58.3630 205,500 2.3010

上述第8项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根据表决情况，上述十一项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

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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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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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授权代表：

负责合伙人：

王光明 律师

经办律师：

傅春梅 律师

经办律师：

袁也 律师

2024年 6月 28日


